
   

证券代码：300387         证券简称：富邦股份         公告编码：2019-001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郑州大学签署《技术开发（合作）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 

自本合同生效日起三年。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本合同双方履约能力良好，无不可预见的重大市场、政策和法律等风险，但

在合作过程中，相关研究工作能否成功具有不确定性，相关研究成果的产业化转

移存在市场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签署概述 

为了充分发挥郑州大学长期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所建立的基础研发能力

与富邦股份的产业孵化、工程放大、产品应用与推广能力，加速郑州大学钙镁磷

肥及砂性肥料造粒科技成果转化的高效性，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邦股份”、“公司”）与郑州大学（以下简称“郑大”）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签署了《技术开发（合作）合同》，共同参与研究开发将郑州大学承担的国家

“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新型复混肥料及水溶肥料研制”之课题“作物专

用高效复混肥料研制与产业化”（编号 2016YFD0200401）任务中的部分关键技

术成果进行产业化，即钙镁磷肥及含中微量元素的砂性肥料及土壤改良剂造粒技



   

术产业化，本次技术开发（合作）费用为 300 万元人民币。 

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与《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合同属于公司董

事长决策权限之内，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合作方简介 

郑州大学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举办，法定住所为河南省郑州市科学大道 100

号，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与“部省合建”高校。

学校设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

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2 大学科门类，其中临床医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与化学

为 3 个一流建设学科，凝聚态物理、材料加工工程、中国古代史、有机化学、化

学工艺、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为 6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化学、材料科学、

临床医学、工程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6 个学科（领域）ESI

排名居全球前 1%，化学、临床医学 ESI 排名进入全球前 3‰，ESI 学术机构全球

排名第 910 位，位列全国高校第 46 位。 

郑州大学与公司及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最近三年

与郑州大学未发生同类交易。郑州大学学科优势明显，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为国

家特色建设专业、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拥有较强的科技研发实力，具备较

强的履约能力。 

四、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郑州大学 

1、项目名称 

钙镁磷肥及含中微量元素的砂性肥料及土壤改良剂造粒技术产业化。 

2、技术内容 

乙方将其实验室技术成果提供给甲方，在此技术基础上，由甲乙双方联合研

发产业化技术。甲方提供资金给乙方用于项目的前期研究；项目的孵化及产业化

资金由甲方负责。双方联合探索并完善钙镁磷肥及含中微量元素的砂性肥料及土



   

壤改良剂造粒技术生产工艺流程、设备选型、控制指标、经济指标等，完成工艺

包的制定。建设一套 20 万吨/年稳定运行的可商品化的生产装置。 

3、技术方法路线 

以粉状钙镁磷肥及类似的砂性物质等为原料，采用特定的工艺和特定的设

备，在造粒助剂的作用下，制备粒状中微量元素肥及土壤改良剂；粒状产品具有

较好的颗粒强度，遇水后能迅速崩解粉化。 

4、研发分工 

由甲方提供中试及产业化生产条件，包括资金、场地、设备、人员、资料、

管理等；由乙方提供钙镁磷肥及含中微量元素的砂性肥料及土壤改良剂造粒实验

室研究相关工艺技术报告及方案文本、产业化实验中的相关资料及参与的技术人

员等。 

5、研发成果 

本项目中试、产业化装置运行报告（包括装置建设相关图纸、设备型号、优

化后的工艺技术参数、消耗定额、技术经济指标等）。   

6、研发费用 

本次技术开发（合作）费用为 300 万元人民币，自本合同生效日起 15 个工

作日内由甲方支付给乙方。 

7、合同期限 

自本合同生效日起三年。 

8、保密义务 

知晓本项目技术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工艺条件、设备选型、产品信息等；项目

经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原料成本、销售价格、生产过程原材料的来源、市场

信息等的人员均有保密义务，保密期限为本合同有效期内及其后十年。 

9、知识产权 

双方确定履行本合同前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由原发明人所有；因履行本合同所

产生、并由合作双方分别独立完成的阶段性技术成果及其相关知识产权权利归

属，其知识产权专利权由双方共同所有，独立完成方为第一发明人，另一方为第



   

二发明人。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郑州大学签署《技术开发（合作）合同》，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在砂

性肥料造粒方面具备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有利于充分利用郑州大学在钙镁

磷肥方面的技术研发优势。公司与郑州大学联合攻关，有利于推进钙镁磷肥及含

中微量元素的砂性肥料及土壤改良剂造粒技术产业化，从根本上解决钙镁磷肥目

前存在的应用难题，有效解决土壤酸化，为植物提供丰富、质优的中微量元素，

实现作物营养平衡，提高作物品质，对改善我国土壤酸化、推动测土配方施肥、

强化土壤肥力保护、提高耕地产能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如本技术研发成功和顺

利产业化，将会给公司在新型肥料和土壤改良剂销售方面带来明显的效益。 

本次与郑州大学签署《技术开发（合作）合同》，有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有助于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有助于推进公司智慧农

业发展战略的落地，有效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 

上述合同的签署，短期内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长期看将对公司经营成果带来积极影响。上述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没

有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合作方形成依赖。 

六、报备文件 

1、富邦股份与郑州大学签署的《技术开发（合作）合同》。 

 

特此公告。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11 日 




